
宏遠證券「證券開戶契約書」修正通知                                        

                                                            113.01.01 修正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    明 
拾貳、風險預告書 
一、（略） 
二、興櫃股票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中心）興櫃股票買
賣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修
正後，櫃檯買賣股票區分為上櫃股票與興櫃股
票二種。興櫃股票此一制度係為提供未上市未
上櫃股票交易管道，進而協助更多新興企業進
入資本市場，登錄條件相對一般上櫃股票較為
寬鬆，櫃檯中心僅接受登錄，不進行實質審查。
台端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能力與經濟狀況是
否適於投資此種股票。在決定是否交易前，台
端應特別考慮以下事宜： 
（一）興櫃股票之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 
（二）買賣興櫃股票前，已充分瞭解： 
1、 興櫃股票可能具有流通性較差及公司資
本額較小、設立時間較短等特性且無獲利能力
之限制等條件之限制。 
2、 興櫃股票交易應委託證券經紀商與各該
興櫃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議價買賣或直接與各該
興櫃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議價買賣，但後者每筆
交易之數量應在十萬股（含）以上或成交金額
新台幣 500 萬元（含）以上，且需符合櫃檯中
心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及第二項規定之條件。 
3、 興櫃股票之議價交易程序、給付結算應盡
之義務、錯帳、違約之處理及相關權利義務之
規定。 
（三）台端如欲買賣外國發行人發行之興櫃股
票，應特別注意該種興櫃股票之發行公司註冊
地在外國，可能存在營運地所屬國家政經環境
變動、註冊地的法律變更及資訊揭露差異等風
險因素。 
（四）興櫃股票簡稱前 10 位元組為公司名稱，
末 6 位元組為屬性註記用，如位元組未用滿者
一律左靠顯示。當本國興櫃股票其簡稱於屬性
部分出現「*」者，表示該股票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 10 元；屬性部分無「*」者，表示該股票
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另當外國發行人發行
之興櫃股票其簡稱於屬性部分出現「*-註冊地
簡稱」者，表示該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 10 元；當屬性部分出現「-註冊地簡
稱」者，表示該股票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 
三～十（略）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對所有
上市（櫃）認購（售）權證、興櫃股票、附認
股權有價證券、有價證券借貸、外國企業來台
上市（櫃）有價證券(含存託憑證)、投資日本
公司來臺上櫃（市）及興櫃股票、指數股票型
基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指數投資證券
買賣及申購賣回、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
債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黃金
現貨之交易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尚無法
一一詳述，台端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
詳細研讀外，另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
書等公告資訊，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有
所預警，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
免遭受難以承受之損失。 

委託人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於買賣上
市（櫃）認購（售）權證、興櫃股票、附認股
權有價證券、有價證券借貸、外國企業來台上
市（櫃）有價證券(含存託憑證)、投資日本公
司來臺上櫃（市）及興櫃股票、指數股票型基
金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指數投資證券買
賣及申購賣回、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
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黃金現
貨前已詳讀本風險預告書，並經宏遠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指派專人解說，對上述各類交易之風
險業已充分明瞭，並明瞭在特定狀況下，會有
淨值計算未能及時更新及交易價格出現折溢價
等情況，並已收到風險預告書無誤，特此聲明。 
註：投資人首次買賣槓桿反向型 ETF、槓桿反
向型期信託 ETF、槓桿反向型 ETN 及期權策略
型 ETN 時，應具備適格性條件且另簽具風險預
告書後，始得開放買賣。 
（以下略） 

拾貳、風險預告書 
一、（略） 
二、興櫃一般板股票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檯中心）興櫃股票買賣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修
正後，櫃檯買賣股票區分為上櫃股票與興櫃股票
二種，其中興櫃股票又區分為「一般板」及「戰
略新板」。興櫃股票此一制度係為提供未上市未
上櫃股票交易管道，進而協助更多新興企業進入
資本市場，登錄條件相對一般上櫃股票較為寬
鬆，櫃檯中心僅接受登錄，不進行實質審查。台
端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能力與經濟狀況是否
適於投資此種股票。在決定是否交易前，台端應
特別考慮以下事宜： 
（一）一般板股票之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 
（二）買賣一般板股票前，已充分瞭解： 
1、 一般板股票可能具有流通性較差及公司資
本額較小、設立時間較短等特性且無獲利能力之
限制等條件之限制。 
2、 一般板股票交易應委託證券經紀商與各該
一般板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議價買賣或直接與各
該一般板股票之推薦證券商議價買賣，但後者每
筆交易之數量應在十萬股（含）以上或成交金額
新台幣 500 萬元（含）以上，且需符合櫃檯中
心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及第二項規定之條件。 
3、 一般板股票之議價交易程序、給付結算應
盡之義務、錯帳、違約之處理及相關權利義務之
規定。 
（三）台端如欲買賣外國發行人發行之一般板股
票，應特別注意該種一般板股票之發行公司註冊
地在外國，可能存在營運地所屬國家政經環境變
動、註冊地的法律變更及資訊揭露差異等風險因
素。 
（四）一般板股票簡稱前 10 位元組為公司名
稱，末 6 位元組為屬性註記用，如位元組未用滿
者一律左靠顯示。當本國一般板股票其簡稱於屬
性部分出現「*」者，表示該股票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 10 元；屬性部分無「*」者，表示該股票
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另當外國發行人發行
之一般板股票其簡稱於屬性部分出現「*-註冊地
簡稱」者，表示該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 10 元；當屬性部分出現「-註冊地簡稱」
者，表示該股票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 元。 
三～十（略）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列舉大端，對所有上
市（櫃）認購（售）權證、興櫃一般板股票、附
認股權有價證券、有價證券借貸、外國企業來台
上市（櫃）有價證券(含存託憑證)、投資日本公
司來臺上櫃（市）及興櫃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
受益憑證買賣及申購買回、指數投資證券買賣及
申購賣回、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黃金現貨之交
易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尚無法一一詳
述，台端於交易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細研讀
外，另尚應詳讀投資標的之公開說明書等公告資
訊，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有所預警，並確
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遭受難以承受
之損失。 
委託人承諾投資風險自行負責，於買賣上市（櫃）
認購（售）權證、興櫃一般板股票、附認股權有
價證券、有價證券借貸、外國企業來台上市（櫃）
有價證券(含存託憑證)、投資日本公司來臺上櫃
（市）及興櫃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買
賣及申購買回、指數投資證券買賣及申購賣回、
買賣轉換公司債及交換公司債及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黃金現貨前已詳讀本風
險預告書，並經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人       
解說，對上述各類交易之風險業已充分明瞭，並
明瞭在特定狀況下，會有淨值計算未能及時更新
及交易價格出現折溢價等情況，並已收到風險預
告書無誤，特此聲明。 
註：投資人首次買賣槓桿反向型 ETF、槓桿反向
型期信託 ETF、槓桿反向型 ETN及期權策略型 ETN
時，應具備適格性條件且另簽具風險預告書後，
始得開放買賣。 
（以下略） 

配合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整併興櫃股票

市場一般板及

戰略新板，爰修

正相關文字。 

 

 



若您對以上契約內容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隨時歡迎您與我們連絡。 

 

台北總公司 (02)2700-8899 館前分公司 (02)2312-1122 民生分公司 (02)2765-7933 中和分公司 (02)3234-6738 

桃園分公司 (03)346-3456 台中分公司 (04)2255-6687 高雄分公司 (07)229-9788 台南分公司 (06)223-6677 

新化分公司 (06)580-1000 光隆分公司 (03)835-3447   

 

謹祝您  投資順利 財源廣進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敬啟 

   


